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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董事离任后三年内再次被提名为董事候选人的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20 年 6 月 22 日，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

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

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，此次换届后卢先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

一职，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。 

2023 年 2 月 22 日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卢先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

候选人。卢先锋先生为本公司创始人，在公司所在的建筑遮阳细分领域深耕多年，

对公司主要产品及生产工作极为了解，具有丰富的行业专业知识和过硬的管理能

力。为更好地促进公司长远稳定发展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，提

名卢先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自 2023 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 

经核查，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离任后至今，卢先锋先生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

下： 

1、卢先锋先生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离任后未增持公司股票； 

2、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2 月 22 日，卢先锋先生减持公司股票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日期 减持数量（股） 减持方式 情况说明 

2021/2/19 1,393,100 集中竞价 个人资金需求 

2021/2/19~2021/2/26 6,090,400 大宗交易 个人资金需求 

2022/5/5~2022/12/14 25,041,000 大宗交易 质权方强制平仓 

2022/12/26~2023/1/16 4,100,528 集中竞价 质权方强制平仓 

合计 36,625,028   

2022 年 12 月 1 日，因卢先锋在与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比例减少达到 5%



后未停止减持公司股票，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相关规

定的情况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其出具了《关于对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卢先锋的监管函》，后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因同一事项，

卢先锋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《关于对卢先锋采取出

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。该次违规情况的发生系由于质权方的强制平仓操作，系

被动减持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卢先锋先生前述买卖行为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

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2 月 22 日 


